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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资助〔2017〕3 号 

 

 

关于印发《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助学金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社会助学金是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设立的助学金。为进一步建立科学、规范和

有效的管理机制，更好地发挥社会助学金的帮困助学作用，学校

制定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助学金实施办法》印发给各单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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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助学金实施办法 
 

社会助学金是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的助学金，旨

在帮助我校品学兼优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解决暂时经济困难，

顺利完成学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第一章  申请条件 

第一条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范遵守国家

法律和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诚实守信。 

第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已经办理助学贷款的学

生可优先考虑。 

第三条  学习勤奋，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乐观进取。 

第四条  尊重师长、友爱同学，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积极

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 

第五条  申请助学金时必须已经按学校规定完成缴费义务且

正常注册并取得学籍。 

第六条  符合助学金出资方的其他条件。 

第二章  评选办法 

第七条  拟申请社会助学金的学生必须先向学校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提出困难认定的申请，经过相关认定程序后，认定有困难

的学生才具有申请社会助学金的资格。 

第八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助学金要求的时间组织评

选工作并发布评选通知。具体评审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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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具体情况在评选通知中另行公布。 

第九条  各院系负责评审的助学金，应按照各助学金的申请

条件，秉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定候选人，向本单位学生

公示、听取意见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十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院系上报的候选人进行审

核，将审核通过的候选人进行网上公示，并根据具体助学金项目

要求将公示通过的名单报资助方等相关单位及部门审定。 

第三章  发放与其他 

第十一条  学校在资助方经费到位后，及时将助学金发放给

获助学生。 

第十二条  获助学生应按照资助方及学校的要求，向资助方、

学校汇报思想、学习情况，参与相关颁发仪式、座谈见面会及相

关资助项目所要求的其它活动，并接受资助方和学校的考评。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之前相关文件

同时废止。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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